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09]14号


关于印发《教师教育学院科研机动用房管理
暂行规定》的通知

各系（中心）、各科室：

现将《教师教育学院科研机动用房管理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二○○九年十一月九日
主题词：管理暂行规定  通知

	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          2009年11月9日印发


教师教育学院科研机动用房管理暂行规定
为使学院有限的公用房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利用，同时满足广大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需要，进一步规范和理顺各类用房的管理，特制订本管理规定。

一、申请条件。
申请使用学院科研机动用房，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：

1、拥有教育部及以上等级的在研科研课题；
2、在研单项课题经费在10万元以上。
二、申请程序

1、每年1月份，有申请意向的各位教师填写《教师教育学院科研机动用房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详细说明用房理由（对专业、学科发展的贡献、对重大项目支撑作用等），并附上课题证明材料，在规定时间内送交学院办公室。
2、学院办公室在收集整理后交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并在学院网站上公示。
三、使用时间及注意事项

1、每次申请使用时间最多为一年。如入驻时间离课题结题时间少于一年，则截止时间以课题结题时间为准。

2、如欲在下一年度继续使用科研机动用房，应重新提出申请，视当年申报情况安排。

3、在入驻期间，教师可无偿使用科研机动用房。学院提供基本办公条件（水电、网络、桌、椅、沙发）。办公文具、其他设备产生的费用由申请人本人负担。

4、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师教育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11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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